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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（简易程序）》。
2.全体合伙人签署的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20日的《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》。
3.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（经办人）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注：1.依照《合伙企业法》《外商投资法》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设立的合伙企业，申请简易程序注销登记适用本规范。
2.合伙企业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，未发生或已结清清偿费用、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、法定补偿金、应缴纳税款（滞纳金、罚款），并由全体合伙人书面承诺对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，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。
3.合伙企业注销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，或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、撤销，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，或属于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十八条所列情形的，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。
4.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，合伙企业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公示期为20日。在公示期内无相关部门、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，合伙企业可以于公示期届满之日起2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。
5.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、副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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